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道易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道易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水性聚氨酯合成项目设立安全评价

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浙江道易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成立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惠民街 12 号，法定

代表人为陈新。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新材料

技术研发；皮革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评价结果，本项目设立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文件、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在设计、施工、安装、验收、日常运行等各个

环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文件、技术规范和标准，认真落实

设立安全评价报告中及安全设计专篇提出的各项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以确保

本项目日常运行过程的安全生产。

本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企业应按《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5 号，第 79 号令修订）》《危险化学品生产

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行）（应急〔2022〕52 号）》《浙江省应急

管理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浙

应急危化〔2023〕179）》《关于印发＜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工

作指南（试行）＞＜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指南（试

行）＞的通知（浙应急〔2024〕125）》等的规定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审

批或验收手续。

本项目涉及丙酮的回收套用，故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1 号，第 79 号、第 89 号令修订）》等的规定，

应在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 10 天内向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安全生

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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